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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与文明同行，共建和谐美好莲城
一元复始，万

象更新。2021 年，
《许昌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开始正式实施。
《条例》自颁布以来，市民

广泛热议。为了更好地宣传
《条例》、践行《条例》，从细节做
起，让市民的行为更加文明规
范，为全国文明城市增色添彩，
本报记者从公共秩序、环境卫
生、交通出行、乡村和社区文
明、文明经营等9个方面对《条
例》进行梳理，期待广大读者与
文明同行，携手共建和谐美好
莲城。

记者张汉杰

一、文明用餐不浪费。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

不用一次性水杯。
三、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四、鼓励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
记者的话：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是维护生命健康、加强公共
卫生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培养良好生
活习惯、提高公民文明素养的有效途
径。《条例》第十八条对文明健康、绿色生
活进行了规范。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积
极践行勤劳节俭、节能环保、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理念。

一、不说脏话。
二、不赤胸裸背。
三、不躺卧公椅。
四、不抢乘电梯。
五、不加队。
六、不喧哗。
七、不乱打喷嚏。

八、健身不危及他人安全。
记者的话：《条例》第八条对

公共秩序作了重点规范。公共秩
序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正常
进行而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
规范。只有大家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社会公共生活才能有序、安

全、和谐、文明。
遵守公共秩序，应从小事做

起，自觉树立遵守社会公德的意
识，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的规章制
度，于细节处提升个人文明素
养。每人前进一小步，这个社会
就会前进一大步。

一、禁止在禁止吸烟场所吸
烟。

二、禁止用专用卫生设施。
三、禁止乱扔废弃物。

四、禁止乱丢垃圾。
记者的话：近年来，许昌的城

市环境越来越好。城市的美好，
需要大家共同爱护。《条例》第九

条对环境卫生作了重点规范。我
们应该积极自觉地行动起来，争
当城市的“主人翁”，爱护城市的
环境，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切勿盲听盲从
“内部人”的话

2020年12月22日至28日市区110警情

2020 年 12 月 22 日至 28 日，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报警求助和咨
询 9556 起。具体情况如下：

1. 市区多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类警情，
数量较上周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上周有所上升。不
法分子多以网上贷款为由进行诈骗，有些冒
充客服人员进行诈骗。

3.交通事故数量较上周有所下降。
【警方提醒】岁末年初，电信网络诈骗分

子较为活跃。他们不断翻新诈骗手法，让人
防不胜防。

近期，有些诈骗分子自称“内部人”，在
微信群、QQ群里高谈阔论，让人感觉他们无
所不能。其实，他们是在“广撒网”，寻找作
案目标。

此类诈骗分子，有的称能以较低的价格
买车、买房，有的称掌握股票、基金的涨跌消
息，有的称能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有的称
能帮助解决学历问题。一旦有人同他们联
系，他们就会向受害人展示伪造的证件、事
例，证明自己“内部人”的身份和实力。他们
这样做，只是为了打消受害人的顾虑，让受
害人相信他们。之后，他们就会以办事为
由，诱骗受害人转账，并无限期拖延办事时
间。等受害人意识到落入诈骗陷阱，他们就
会消失。

为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对不熟悉的“内
部人”，市民切莫轻信。当陌生人要求转账
时，不管以何种理由，市民都要留个心眼
儿。一旦被骗，要及时报警，便于警方有针
对性地进行打击。 （董全磊 文彦红）

【许昌治安播报】

一、过马路不玩手机。
二 、滑 板 车 、平 衡 车 不 上 马

路。
三、骑电动车不加装遮阳篷。
四、不占用充电停车位。
五、公共道路免费停车不超

过 3日。

六、过积水、扬尘路段要减速
慢行。

七、驾驶车辆要礼让行人。
八、骑电动车必须戴头盔。
记者的话：2020年，我市公安

交管部门开展了交通秩序大整治
专项行动，为市民出行立规矩、树

规范，让城市道路通行更加顺畅、
安全更有保障、秩序更加井然。

《条例》第十条对交通出行作了重
点规范。

每个市民都应增强遵守规
则、文明出行的“自律”意识，并把
这种意识外化为行动。

一、不违规饲养家禽。
二、不占用公共空间。
三、抵制陈规陋习。
四、应当互相扶持。
五、应当传承良好家风。

记者的话：乡村文明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软件基
础，社区文明是城市文明的基
石。《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六条
进一步规范乡村和社区的文明行

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
动力，为居民的生活营造良好的
环境。让我们携手同行，从身边
小事做起，共建文明、和谐的乡村
和社区，共享美丽家园。

一、不饲养禁养犬只。
二、不携带犬只进入公共场

所。
三、携犬只外出要牵狗绳。
四、携带犬只要避让他人。

五、携犬人即时清理粪便。
记者的话：近年来，犬只伤人

扰民、破坏市容环境等问题日益
突出，市民对此反应强烈。《条例》
第十二条对市民饲养犬只的行为

进行了规范，不仅保障市民的健
康和人身安全，而且提升城市文
明形象。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响
应，踊跃加入“文明养犬”的队伍，
为建设宜居之城增光添彩。

一、跳广场舞应控制音量。
二、21时后禁跳广场舞。
三、夏天 6 时、冬天 7 时之前

禁跳广场舞。

记者的话：广场舞简单易学，
深受广大中老年人喜爱。然而，
广场舞扰民成为各地噪声举报的
主要问题。《条例》第十七条对市

民跳广场舞的时间作了具体规
定。作为许昌市民，我们应该遵
守规定，以实际行动为这座全国
文明城市增光添彩。

一、不虚假宣传。
二、不售卖假冒伪劣产品。
三、不欺骗、误导消费者。
四、不用高音喇叭推销。

五、不妨碍公共秩序。
记者的话：诚信是文明城市

的重要标志。《条例》第十三条对
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作了详

细的规定。只有诚信经营，才能
折射出文明的光辉。我们无论从
事什么工作，都应该做一个诚信
之人，积极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公共秩序，做到“八个不”

环境卫生，做到“四个禁止”

交通出行，做到“五不二要一必须”

乡村社区文明，做到“两不一抵制两应当”

2020年12月28日，建安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深入许由街道办事处幸
福社区，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倡导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田华摄

城市养犬，做到“两不二要一即时”

跳广场舞，做到“限时限音量”

文明经营，做到“五个不”

健康绿色生活，
做到“二不一减一鼓励”

一、鼓励开展公益慈善。
二、鼓励参与志愿服务。
三、鼓励帮助急需人员。
四、鼓励无偿献血。
五、鼓励见义勇为。
记者的话：许昌是一座不缺爱心的

城市。平凡的热心市民，经常有不平凡
的善举。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把
许昌建成富有活力、更具魅力的现代化
都市，需要市民共同努力。从自己做起，
从小事做起，让许昌因我而更文明，让生
活因文明而更美好，让正能量更持久、更
深远地传递。

乐善好施，
做到“五鼓励”


